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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舍勒对康德先天论的批判
及其伦理学意义

汤波兰＊

　　〔摘要〕　舍勒情感现象学的起点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，这一批判所指向的是康德哲学中的先天论。针对康德认

识论中的“形式先天”，舍勒试图代之以“质料先天”；针 对 康 德 伦 理 学 中 的“理 性 先 天”，舍 勒 试 图 代 之 以“情 感 先 天”。

由“质料先天”与“情感先天”主张所构成的新“先 天 论”，确 立 了 舍 勒 情 感 现 象 学 的 基 础。通 过 强 调“情 感 先 天”，舍 勒

试图将伦理学建基于“情感”之上，以克服康德伦理 学 中 的 形 式 主 义 与 理 性 主 义 倾 向，实 现 伦 理 学 的 精 神 转 向。舍 勒

对康德先天论的批评昭示了伦理学理应充满对人的关怀，直面人的丰富的情感体验，深入揭示情感的本质和意义，并

使人在情感活动中服从本心的召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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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舍勒情感现象学（价值伦理学）的起 点 是 对

康德哲学的批判，这一批判的锋芒所向是康德哲

学中的 先 天 论。针 对 康 德 认 识 论 中 的“形 式 先

天”，舍勒试图代之以“质料先天”；针对康德伦理

学中的“理 性 先 天”，舍 勒 试 图 代 之 以“情 感 先

天”。包含“质料先天”与“情感先天”的新“先 天

论”，确立了舍勒 情 感 现 象 学 的 基 础。从 根 本 来

看，“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建立在一种对‘先

天’完全非康德的、现象学的理解之上，也即建立

在质料先天观念之上”［１］。舍勒称自己的伦理学

基本立场为“质料先天主义”：“它仍然 在 此 意 义

上是‘先天的’，即，它的定理是明见的，并且是通

过观察和归 纳 既 不 能 证 明 也 不 能 反 驳 的。”［２］本

文将在进一步澄清康德哲学中的先天论（包括认

识论中的“形式先天”与伦理学中的“理性先天”）

的基础上，讨论舍勒有针 对 性 的 批 判，还 原 出 舍

勒先天论的完整面目，进 而 指 出，舍 勒 批 判 康 德

先天论的重要意义在于，通过为“情感”正名———

证明“情感”不 是 混 乱 无 序 的 代 名 词———从 而 为

将伦理学建基于“情感”之上，并最终建立一门真

正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提供了可能。

一、康德：形式先天与理性先天

　　在哲学中，“先天”首先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

的概念。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，是柏拉图最早赋

予了“先天”以哲学意涵［３］。但直到康德，“先天”

概念才真正具有哲学 意 义 上 的 重 要 性。如 张 任

之教授所言，康德对“先天”概 念 的 疏 解，是 康 德

发起哲学上的“哥白尼革命”的真正源点［４］：康德

发起“哥白尼革命”进而构建其批判哲 学 体 系 是

从提出“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”这一 问 题 开 始

的。康德之前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做了“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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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知识”与“后天知识”的区分：先天知 识 是 指 不

依赖于经验而发生的知 识，与 此 相 对，后 天 知 识

即“在经验 中 有 其 来 源 的 经 验 性 的 知 识”［５］。康

德接受了这一区分，但却做出了有别于经验主义

与理性主义的解释。在康德看来，先天知识与后

天知识虽然都开始于经验，但它们与经验的关系

却并不相 同：先 天 知 识 具 有 不 依 赖 经 验 的 独 立

性，后天知识则只有 通 过 经 验 才 有 可 能，而 这 决

定了前者具有“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”，后者只

具有“或然性与相对 的 必 然 性”［５］（４）。另 外，根 据

这一区分，所有分析 判 断 都 属 于 先 天 知 识，至 于

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先天 知 识，则 需 要 加 以 辨 析。

事实上，康德认为，只有我们现实拥有的“先天综

合判断”才属于先天知识。

康德主张，“先天”并 不 代 表“知 识 与 事 物 的

一种关 系”，而 仅 代 表“知 识 与 认 识 能 力 的 关

系”［６］，因 而，他 将 知 识 与 认 识 能 力 的 关 系 放 在

“质料”与“形式”的二元框架中加 以 处 理。康 德

认为，我们的知识是由“形式”与“质料”共同构成

的。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，就在于它是先天

形式与后天质料的联结或综合。其中，先天形式

又包括两类：感性先天形式与知性先天形式。感

性和知性 是 知 识 的 两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基 本 来 源：

“通过第一个来源，一个对象被给予我们，通过第

二个 来 源，对 象 在 与 那 个 表 象 的 关 系 中 被 思

维。”［５］（２）感性代表的是“认识的接受性”，或者“感

受表象的能力”，只有借助于感性活动，认识主体

才能与对象建立起直接的关系，才会有对象被给

予；知性代表的则是“认识的自发性”，或者“通过

表象来认识对象的能力”，只有借助知性活动，认

识主体才能将感性的杂多统一起来，才会有对象

被 思 维。感 性 活 动 提 供 了 一 种 经 验 性 的 直

观———“经过感觉 与 对 象 相 关 的 直 观”，而“一 个

经验性 的 直 观 的 没 有 被 规 定 的 对 象 就 叫 做 现

象”［５］（２５）。“现象”由“形 式”与“质 料”构 成，二 者

的分野在于：“虽然 一 切 现 象 的质 料 都 是 后 天 被

给予的，但其形式却必须是全都在内心中先天地

为这些现象准备好的。”［５］（２６）“现象的形式”是“那

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 得 到 整 理 的

东西”，亦即经验性直 观 的 纯 形 式，它 有 两 种：空

间与时间；“现象的质料”则是“与感 觉 相 应 的 东

西”［５］（２５）。归纳起来，在康德那里，认识的发生需

要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方 面，要 有 对 象 刺 激 认 识 主

体的心灵，产生感觉；另一方面，需要认识主体的

心灵具备保证刺激能 够 发 生 的 接 受 形 式。空 间

和时间的 作 用 恰 在 于 使 作 为 认 识 之 起 点 的“现

象”成为可能。然而，通 过 感 性 的 经 验 性 直 观 活

动，认识主体被给予的对象只是“未 被 规 定 的 现

象”，这意味着感性只是通过感觉接受表象，本身

还无法思维。知 性 才 代 表 着 思 维 的 能 力。在 知

性阶段，思维能够通过“范畴”综 合 杂 多 的 表 象，

进而形成知识。这种知识是“先天”的，因为知性

与对象———作为现象的质料———没有直接关系，

而是通过“范畴”这种先天 形 式 出 现 的。感 性 质

料（感觉）、感性先天形式、知 性 先 天 形 式 共 同 构

成了先天综合知识的三个要素。形式与质料、思

维与感觉、知性与感性、自发性与接受性等，都在

先天形式的基础上得 到 了 联 结 或 综 合。通 过 认

识主体所拥有的这些先天形式，去除了属于感官

的所有表象，使先天综合知识具有了必然性和严

格的普遍性。

必须指出，在 康 德 那 里，“形 式 先 天”不 是 一

种时间性的在先，而是 一 种 逻 辑 性 的 在 先，它 与

“天赋的”“天生的”无关。康德不 同 于 经 验 主 义

认识论之处在于，在他 看 来，认 识 活 动 从 一 开 始

就是完整的，即感性阶段和知性阶段的认识总是

同时发生的，而康德不同于理性主义认识论之处

在于，在他看来，在任何实际的、具体的认识发生

之前，“先天形式”都不具有 现 实 性，只 具 有 观 念

或逻辑上的可能性。总之，我们可以将康德在认

识论意义上对“先天”的基本主张概括为“形式先

天”，其主要内涵是：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可等同于

形式与质料的区分；具 有 先 天 性 的 只 能 是 形 式，

因为“纯粹直观只包含使某物得以被直观到的形

式”［７］，质料则只具有后天性。

以下我们将循着康德的思路，从认识论的论

域转到实践哲学（伦理学）的 论 域。在 伦 理 学 领

域，康德 所 谓 的“先 天”主 要 是 指“理 性 先 天”。

“先天之理性”有两层含义：其 一，作 为 道 德 行 动

之判断原则的理性先 天 原 则；其 二，作 为 康 德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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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命令最终论证的“理性的事 实”。进 入 批 判 时

期之后，康德的基本立场就是伦理 学 建 基 于“纯

粹的理性”之上。康 德 确 立 这 一 立 场，经 历 了 一

个时间较长的过程。前 批 判 时 期 的 康 德 少 有 专

门的伦理学著述，对于伦理学究竟建基于理性还

是情感之上尚不确定。在《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

智慧的尝试》一文中，康德谈到了“内在的道德感

受”在伦理行动中的作用：“一个无理性的动物并

不履行任何德性”［７］（１８３），因 为 没 有 内 在 的 道 德 感

受驱动它去这样做。这表明，此时的康德将道德

感受视为道德行动的“源初根 据”，但 与 此 同 时，

他又强调履行德性的前提是“理性”。在《关于自

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 研 究》中，康 德

提到“表象真东西 的 能 力 就 是 认 识，但 感 受 善 的

能力却是情 感”［７］（３０１）。他 似 乎 想 借 此 表 达：知 性

无法通过对善的感受的分解和澄清，将用作行动

的“形式根据”取代行动的“质料根据”，来证明行

动的必然性。然而康德对此又感到犹豫，所以最

后只能留下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，亦即伦理学的

建基问题：“首先 必 须 澄 清 仅 仅是 认 识 能 力 还 是

情感决定着这方 面（伦 理 学）的 最 初 原 则。”［７］（３０２）

此后，康德没有取得进展，直 到 进 入 批 判 时 期 之

后，康德才将前述“形式根据”与“质料根据”改造

为“判断原则”和“执行原则”，并在此基础上着手

解决伦理学的建基问题。康德认为，判断原则关

涉到形式准则，执行原则关涉到质料动机。借助

于“判断原则”和“执行原则”之区分，康德在《道

德形而上学的建基》中最终回答了那个悬而未决

的问题。在此，康德将意 志 自 律 视 为“道 德 的 最

高原则”，等同于实践理性，认为“它 可 以 依 据 某

些法则的表象决定自己的行动”［６］（４３５）。更确切地

说，在康德看来，实 践 理 性 的 自 律 不 仅 构 成 了 道

德行动的判断原则，也奠定了伦理学的基础———

康德要将伦理学建基于纯粹的理性之上。

在《道德形而上学的建基》中，康德进一步在

道德的判断原则层面将自己此前提 出 的 行 动 的

“形式根据”和“质 料 根 据”表 述 为“意 志 规 定 根

据”的“形式原则”和“质料原则”。他指出：“实践

的原则如果不考虑任何主观的目的，那它们就是

形式的；但如果它们以主 观 目 的、从 而 以 某 些 动

机为基础，则它们就是质料的。”［６］（４３５）可 见，无 论

是“形式根据”和“质料根据”，还是“形式原则”和

“质料原则”，都关涉到“判 断 原 则”。形 式 的、自

律的、先天的判断原则区别于质料的、他律的、后

天的执行原则。判断原 则 与 执 行 原 则 之 不 同 在

于是否合乎理性。事实上，执行原则也可以是理

性的，比如“作为道德的一切非 真 正 原 则 的 源 泉

的意志他律”［６］（４４９），就可以是“理性的他律”（当然

也可以是“经验性的他律”）。经 验 性 的 他 律“出

自幸 福 原 则，建 立 在 自 然 情 感 或 道 德 情 感 之

上”［６］（４５０），而理性的 他 律“出 自 完 善 原 则，要 么 建

立在一种完善的理性概 念 之 上……要 么 建 立 在

一种独立的完善的概念之上”［６］（４５０）。前者因不具

备普遍性和实践必然性，不适于充当道德的判断

原则，后者因 其 空 洞，也 不 能 充 当 判 断 原 则。与

经验性的 他 律 相 比，“理 性 的 他 律”显 然 更 为 可

取，因为“它至少使问题的裁决摆脱感性，而诉诸

理性的法庭”［６］（４５２）。为避免在“经验性的他律”与

“理性的他律”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，康德必须

完成双重任务：一方面要规定感受在道德中的功

能和作用，另一方面要克服道德的理性根据的空

洞性。

对于这双重任 务，康 德 是 通 过 突 出“执 行 原

则”来完成的。在康德那里，执行原则与作为“纯

粹实践理性动机”的“对实践法则的 敬 重”有 关。

对实践法则的敬重，就是“执 行 原 则”。敬 重“不

是一种通过影响而接受的情感，而是通过一个理

性概念而自己 造 成 的 情 感”［６］（４０８）。按 照《纯 粹 理

性批判》中对“自发性”与“接受性”的区 分，相 对

于“自发性”的理性，“敬重”本应属于“接受性”的

情感，只不过，由于敬重根本上是一种道德情感，

是对道德之感受，是“在实践上产生出来的”，“由

理性 引 起 的”［８］，因 此，从 起 源 来 看，敬 重 不 能 归

为“接受性”的感性情感。敬 重 是 实 践 法 则 的 结

果，而非实践法则的原 因，这 决 定 了 敬 重 无 法 用

来充当道德的判断原则，“它并不用来评判行动，

也根本不用来建立客观的德性法则本身，而只是

用作动机，以便使德性法则自身成为准则”［８］（１０４）。

最高的道德原则必须 仅 仅 依 据 纯 粹 理 性。可 以

看到，康德一方面试图通过将纯粹理性划归为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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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原则而坚持道德法则的绝对性，另一方面又试

图将敬重划归为执行原则而避免道 德 法 则 的 空

洞性，并规定敬重感在道德中的功能：“一切道德

上的所谓兴趣都仅仅在于对法则的敬重。”［６］（４０８）

除了完成上述任务外，康德还必须就定言命

令———“纯粹实 践 理 性 的 根 本 法 则”———给 出 他

的最终论证。由于“不涉及行为的质料及其应有

的结 果，而 是 涉 及 行 为 由 以 产 生 的 形 式 和 原

则”［６］（４２３），因此“定言命令”也被康德称为“实践的

先天综合命题”。如前所述，对于康德来说，关键

的问题在于：“这样 一 个 实 践 的先 天 综 合 命 题 是

如何 可 能 的，以 及 这 个 命 题 为 什 么 是 必 然

的？”［６］（４５３）康 德 的 回 答 是：这 是 一 个“理 性 的 事

实”———“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，而是纯粹理性

的唯一事实”［８］（４１）。所谓“理性的事实”并不是指

这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根本法则本身，而是指对根

本法则的意识，或者更准 确 地 说，是 指 对 根 本 法

则“准确无误地被给予”，这意味着“理性的事实”

与任何直观、推想无关。康德用“理性的事实”来

为纯粹实 践 理 性 的 根 本 法 则 提 供 最 终 的 论 证。

然而，“理 性 的 事 实”主 张 也 有 其 难 以 解 决 的 问

题。如果这种对道德法则的“意 识”不 建 立 在 任

何直观之上，那 么，它 是 如 何 给 予 的？这 种 非 直

观而来的先天意识究竟 意 味 着 什 么？康 德 对 此

并没有阐释清楚。正 如 费 希 特 的 质 疑：“这 究 竟

是什 么 意 识 呢？ 康 德 忘 记 给 自 己 提 出 这 个 问

题……这种意识无疑是一种直接的意识，而绝不

是感性的意识；由此可见，这 种 意 识 正 是 我 称 之

为智性直观 的 那 个 东 西。”［９］然 而 康 德 并 不 承 认

人类理性具有这样一种“智性直观”的 能 力：“某

种智性的直观，而这是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能假定

的”［８］（４１），只不过康德由演绎先验转向“理性的事

实”自有其意义，它至少使后人（如舍勒）从 中 看

到了借助“直观”来论证最高道德原则的可能性。

二、从本质先天到质料先天

　　针对康德的“形式先天”，舍 勒提出 了“质 料

先天”的 主 张。需 要 指 出 的 是，舍 勒 的“质 料 先

天”在很 大 程 度 上 是 通 过 深 化 和 改 造 胡 塞 尔 的

“本质先天”思想才形成的。“本质先 天”是 胡 塞

尔对“先天”所给定的基本内涵，它是胡塞尔在对

康德“形式先天”的批判中 构 建 起 来 的。在 胡 塞

尔看来，康 德 对“先 天”概 念 的 界 定 是 不 可 接 受

的，康德不仅错失了真正的“先 天”，还 在 错 误 的

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其错误在于以下三个方面。

其一，康德所主张的“必然性和普遍性”是心

理学意义上的，而不是 认 识 论 意 义 上 的，也 就 是

说，康德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“必 然 性 和 普 遍

性”，这决定了康德将“必然性和严格 的 普 遍 性”

视为“先 天 性 的 标 志”的 做 法 是“根 本 错 误 的”。

胡塞尔认为，康德在理论哲学中 给 出 的 这 种“先

天性的标志”是一种先验心理 学 的 杜 撰，将 使 我

们陷入相 对 主 义 和 人 类 中 心 主 义 的 泥 潭 之 中。

认识的感性素材是经由“先天形式”强 制 规 整 所

产生的，它可能是一种与人的事实有关的必然性

和普遍性，因 此，康 德 所 认 定 的“必 然 性 与 普 遍

性”并不是被绝对给予的必然性与普遍性。根本

问题在于：认识主体是如何认识到感性素材必须

经过如 此 赋 形 才 能 获 得 作 为“先 天 综 合”之“综

合”？所以，需要改变看问题的角度：不是感性素

材必然会在先天感性 形 式 中 被 赋 形，相 反，是 被

给予的事物之感性性质必然会在 先 天 感 性 形 式

上被给予。

其二，康德对 于“先 天 就 意 味 着 摆 脱 了 对 一

切经验的依赖”的断定是不成 立 的，问 题 出 在 对

“经验”的理解上。康德“从未弄清 纯 粹 的‘观 念

化’”［１０］，所谓的“经验”是“经验性的经验”“有局

限的经验”“个体此在的经验”，而现 象 学 通 过 用

“本质直观的‘经验’”取 代“经验 性 的、有 局 限 的

‘经验’”，对“经验”加以“必然扩展 了”［１１］。本 质

直观的“经验”通过排除“个体此在的经验”设定，

使事物的本质具有本原的被给予性，进而可以把

握到真正的“先天”。

其三，由于遵循了莱布尼茨关于“知性本身”

的假说———“存在着一些精神纯粹由自己本身得

来的概念，它们不是由外部刺激产生的；此外，由

这些概念形成的所谓的先验法则 应 该 表 达 纯 粹

属于精神之内在本质的法则性”［１２］———使得在康

德那里，“先天”总是“形式”的，不可能有“质料先

天”。在胡塞尔看来，“莱布尼茨关于知性本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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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说，根本 没 有 说 明 任 何 问 题”［１２］（４９８），而 他 自 己

的现象学研究是“对一切先天的纯粹观视和澄清

的研究：不仅对范畴（形式）先 天，而 且 对 质 料 先

天”［１３］。因此，胡 塞 尔 不 同 意 康 德 将“形 式 与 质

料”“先天与后天”这 两 种 区 分 同 一 化，而 认 为 两

种区分 有 着 不 同 意 涵：在“形 式 与 质 料”的 区 分

中，“形 式”类 似 于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说 的“范 畴”或

“分析”，“质 料”则 有“综 合”或“含 有 实 事 的”意

味，它是客体化行为的 内 容，“规 定 着 整 个 对 象，

以及对象被意指的方式”［１４］；在“先天与后天”的

区分中，“先天”事关对象的本质性，“后 天”则 事

关事实的实存性。从根本上讲，康德是将“先天”

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，因而“先天直观”不是

对先天的直观，而是借助“先 天 的 形 式 来 直 观”；

胡塞尔则赋予了“先天”名词性的用法，“先 天 直

观”是对“先天”的直观，所以，“先天”是可以通过

直观把握到的“本 质”。对 此，胡 塞 尔 明 确 说 道：

“在我的著述中谈到‘先天’的地方，我 所 指 的 都

仅仅是本 质。”［１５］作 为 名 词 的“先 天”，既 可 以 与

“形式”关联，也可以有“质料先天”。结合上述对

“质料”的理解，所谓“质料先天”，就 是 一 种 本 质

法则性（先天）建基 于“含 有 实 事 的”（质 料）自 身

之中，它规定了含有实事的本质之间的关系。

总之，至少在 前 期 思 想 中，胡 塞 尔 拒 绝 了 康

德将“先天”与“形式”“后天”与“质料”等同起来

的做法，坚持有双重先天，“先天”是在直观（现象

学的范 畴 直 观）中 被 明 见 性 地 给 予 之 物———本

质，因此，“先天”是一种“本质先天”。可惜的是，

后期的胡塞尔从客观描述的现象学 转 向 了 先 验

意识的现象学，作为直观本质的“先天”再次回到

了主体的先验意识之中。幸运的是，胡塞尔的本

质先天思想并没有就此中断，而是被舍勒继承和

发展为“质料先天”，并“向其提供了关 于 质 料 先

天思想的最大的学理支持”［１６］。

舍勒是在胡塞尔“本质 先 天”主 张 的 影 响 下

批判康 德 的“形 式 先 天”并 提 出“质 料 先 天”的。

“质料先天”虽不直接涉及实践哲学，却构成了舍

勒伦理学的根基，而在理论哲学层 面 澄 清“质 料

先天”之后，我们可 以 较 容 易 地 转 到 舍 勒 伦 理 学

中“情感先天”的主张。如前所述，胡塞尔批评康

德“形式先天”的关键是扩展了“直观”的范围：由

素朴的感性直观扩展到范畴直观，“这样一种（范

畴）直观是‘本质直观’”［２］（９１），本质直观“也是‘现

象学直 观’或‘现 象 学 经 验’”［２］（９１），在 本 质 直 观

（现象 学 直 观）中，普 遍 之 物（本 质）被 现 实 地 给

予，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康德的“先天”概念。舍勒

批判康德 的 做 法 与 胡 塞 尔 如 出 一 辙，他 们 都 将

“先天”理解为事物的本质，“先天”“通过 直 接 直

观的内涵 而 成 为 自 身 被 给 予 性”［２］（９１），亦 即，“先

天”不限于“形式”，“质料”也可以“先天”。

舍勒认为，“先 天”是 属 于 事 实 领 域 的“被 给

予之物”，而不是康德所谓的能够施诸经验之上、

对感性杂多进行规整的“现象的形式”，“任 何 被

给予之 物 都 建 立 在‘经 验’的 基 础 上”［２］（９６）。此

“经验”不 是“经 验 性 的 经 验”，而 是“现 象 学 经

验”。舍勒 延 续 了 胡 塞 尔 对“经 验”的 扩 展 性 理

解，明确提出有两类经 验：通 过 本 质 直 观 获 得 的

“现象学经验”与通过感性直观获得的“非现象学

经验”。前者不 以 任 何 类 型 的 符 号 或 象 征 为 中

介，具有纯粹性、直接性等特征；后者则具有不纯

粹性、间接性 等 特 征。在 现 象 学 经 验 中，被 给 予

之物具有绝对的确定性，且被意指之物与被给予

之物完全同一，因为“不被给予 的 东 西 就 不 被 意

指”［２］（９５）。由此，舍 勒 就 否 定 了 康 德 区 分“先 天”

与“后天”的标准：不能以是否依赖经验来区分先

天与后天，而要看经验是否纯 粹，“先 天”并 非 独

立于所有经验，而只是独立于非现象学经验。

舍勒也坚决反对康德 将“先 天”局 限 为 不 依

赖于经验的“空间”“时间”与“范畴”等“感性或知

性的形式”。事实上，舍勒并不否认这些“感性或

知性的形式”具有先天性，他只 是 反 对 康 德 将 经

验性的经验扩展为一般的经验而 无 视 现 象 学 经

验的存在———在康德那里，内在经验也是心理学

的经验，而不可能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经验［１７］。舍

勒甚至也不反对空间、时 间 与 范 畴 的 形 式 性，只

是要求这些形式“必须在现象学经验的范围内成

为直观的‘质 料’和‘对 象’”［２］（９７）。由 此 可 见，舍

勒与康德的不同在于：在 康 德 那 里，形 式 与 质 料

之对立，与先天与后天 之 对 立 一 样 是 绝 对 的，康

德也因此将“先天”固定化为形式先天，而在舍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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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里，形式与质料之对立则是相对的，因而，既可

以有非现象学经验中的形式先天，也可以有现象

学经验中的质料先天。无 论 是 形 式 先 天 还 是 质

料先天，“先天”都被作为名词 在 使 用，意 味 着 一

种在现象学经验中“在先”被给予的质料或内涵，

此时，“先天”与“本质”同义。

由此，舍勒推翻了康德对“先天”所给出的否

定性意涵———“先天不依赖于任何经验”，与此同

时，舍勒也不忘否定康德对“先天”给出的肯定性

意涵———“先天意味着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”。

一方面，先天不同于“必 然 性”。在 康 德 那 里，必

然性是属于命题或判断的性质。而在舍勒这里，

必然性归属于直观的事实（现象学事实），前述命

题之所以具有逻辑的必然性（代表着形式先天），

是因为它奠基于一个明见的先天明察（代表着质

料先天）之上，这个 先 天 明 察 是：“在 直 观 中 某 物

的存在与不存在不能发生争执。”所以，形式先天

始终要奠基于质料先天之上：质料先天在现象学

经验中被在先给予，使形式先天得到充实并具有

“必然 性”。另 一 方 面，“先 天”也 不 同 于“普 遍

性”。在康德那里，普 遍 性 是 相 对 于 个 体 性 而 言

的，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 西，不 能 是 一 个 只 具 有

个体性的东西，“先 天”之所以具有“普 遍 性”，是

因为它是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力，与作为个体的主

体无关。而在舍勒这里，普遍性或个体性的问题

只有在涉及主体时才会产生，不能离开主体来谈

论“普遍性”与“个体性”。“普遍性”与“个体性”

也不能由主体的数量多少来判定：被具有相同明

察的主体直观到，当然就意味着 有“普 遍 性”，但

“完全有可能存在着只被，甚至 只 能 被 一 个 人 明

察到的先天！”［２］（１２８）可见，舍勒否定“先天”的普遍

性，并不是要坚持与 普 遍 性 相 对 的 个 体 性，他 只

是想表明，如果不与主体联结，“先 天”就 既 谈 不

上有普遍性，也谈不上有个体性。

总之，基于对 两 种 经 验 的 区 分，舍 勒 发 起 了

对康德“形式先天”的批判。舍 勒 并 没 有 消 除 形

式与质料之区别，而是打破了康德 将“先 天 与 后

天的对立”和“形式与质料的对立”等同起来的做

法，也打破了形式与质料的绝然区隔———不能离

开形式来 谈 论 质 料 或 者 抛 弃 质 料 来 谈 论 形 式。

在舍勒这里，形式与质 料 的 对 立 是 相 对 的，先 天

与后天的对立则是绝对的。与胡塞尔一样，舍勒

将先天“名 词 化”为“本 质”，它 可 以 是“所 有‘自

身’在体验和 直 观 中 在 此 的 东 西”［２］（１００），因 此，不

仅存在着形式先天，也 存 在 着 质 料 先 天，且 质 料

先天比 形 式 先 天 更 为 根 本。舍 勒 由 此 重 审“先

天”的内涵，扩展了“先天”的范围，使 得 一 门“质

料的并且先天的伦理学”得以 可 能，而 这 样 一 门

伦理学是奠基于“情感先天”之上的。

三、情感先天：为伦理学奠基

　　“情感先天”主张可视为舍勒在理论哲学（认

识论）中批判康德“形式先天”的延 伸，代 表 了 他

在实践哲学（伦理学）层面对康德“理性先天”的

批判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，它还代表着舍勒对传

统西方伦理学“完全不符合精神结构的对‘理性’

与‘感性’的分离”［２］（３７６）之 成 见 的 批 判。“理 性 先

天”抑或“情感先天”，这关涉到伦理 学 的 建 基 问

题。康德以缺乏先天 性 为 由，将 情 感（除 了 对 定

言命令的敬重感外）排除出道 德 领 域，而 舍 勒 则

通过澄清意向性感受行为的性质，张扬了情感的

源初性，并以情感为其质料的伦理学奠基。康德

将情感排除出先天领域之外，源于他“将‘先天之

物’等同 于‘形 式 之 物’”［２］（１１３），同 时“将‘质 料 之

物’等同于‘感性’内涵，而将‘先天之物’等 同 于

‘思想之 物’”［２］（９９）。舍 勒 认 为，这 个 等 式 是 康 德

伦理学作为一种形式主义伦理学的基础，也是一

切形式主义观念论的基础［１８］，即使在理论领域也

是错误的，因为“‘感 性内涵’或‘感 觉’的 概 念 根

本不是指在一个内涵中对这个内涵的规定，而仅

仅规定着一个内涵如何传送的方式”［２］（１００）。

舍勒认为，将“感 性”等 同 于“质 料”，这 一 基

本谬误在康德规定“接受性”与“自发性”这 对 概

念时便显露出来了。在康德那里，“接受性”表征

感性接受表象的能力，“自发性”表征知性通过表

象认识对象的能力。根 据 这 一 规 定，“所 有 在 现

象中 的‘联 结’都 必 须 是 知 性 的 产 物”［２］（１１５）。据

此，康德发展出一种所谓“制作 性 的 知 性 活 动 的

神话”，“先 天 被 虚 假 地 限 制 在‘形 式’上”［２］（１１５）。

然而，这种“神话”与“先天”没有 丝 毫 关 系，它 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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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康德“对在经验对象中的先天内涵的纯粹臆造

性解释”［２］（１１５），因为它 并 非 建 立 在 直 观 或 者 现 象

学经验之上，它只有在预设“‘被 给 予 的’处 处 都

只是一个‘无 序 的 混 乱’”［２］（１１５）的 前 提 下 才 能 成

立，而这个预设恰恰是感觉主义和康德共有的基

本谬误。根本上，这一神话反映出康德的一种根

本态度———“对世界之恨”：“它是对所有‘被给予

之物’本身的完全源初的‘敌意’或‘不信任’，是

对所有作为‘混乱’的‘被给予之物’———‘在外的

世界与在内的本性’———的恐惧与畏惧”［２］（１１７），其

结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行动需要：既 然 是“敌 对 之

物”且“无序的混乱”，就 需要对其“构形”“组织”

“统治”。

在舍勒看来，“无序的混乱”在康德的理论哲

学与实践哲学中有不同所指：在前者中，“无序的

混乱”所指为“感觉”；在后者中，“无序的混乱”所

指为“本能”或“禀好”，其结果是一切在伦理学上

重要的感受都因“具 有 感 性 的 起 源”、属 于“无 序

的混乱”而 被 康 德 排 除 在 伦 理 学 的 建 基 选 项 之

外。在康德那里，任何感性感受都没有质性或深

度上的区别。即 便 作 为 唯 一 例 外 的“敬 重”———

由道德法则引发的精神感受，也只能充当道德的

执行原则，而不能充当判断原则。舍勒认为，“康

德的所有这些前 提 都 是 完 全 没 有 根 据 的……没

有任何事实的依据”［２］（３５８），而 他 给 自 己 规 定 的 任

务就是揭露出康德“理性先天”假设的虚妄，展示

情感的先天性，为一门质料的伦理学奠定基础。

与康德“对世界之恨”的态度不同，舍勒的基

本态度是“与世界的活的交往”［２］（１１８）。这种“与世

界的活的交往”是情 感 性 的。舍 勒 认 为，人 与 世

界的关系不只是一种认识关系，在更深层次上是

一种情感关系。所以，这种“与世界的活的交往”

是绝对的、先天的。如前所述，“先天”在舍勒（和

胡塞尔）那 里，具 有 源 初 的 本 质 内 涵。“先 天 质

料”通过本质直 观 自 身 被 给 予，既 可 以 出 现 在 认

识领域中，也可以出现在情感领域中：“精神的感

受活动，它的偏好与偏恶，它 的 爱 与 恨 具 有 它 自

己的先 天 内 涵”，并 且“和 在 纯 粹 思 维 那 里 一

样……存在着现象学确定的‘明 见 性’和 最 严 格

的精确性”［２］（１１４）。舍勒借用帕斯卡尔“心的逻辑”

概念来形容精神感受活动（情感）的这 种 明 见 性

和最严格 的 精 确 性，以 指 明 人 的 情 感 并 不 都 是

“喑哑、盲目”的纯粹主观感受。不同感受之间具

有质性和深度的差异，不是“无 序 的 混 乱”，具 有

客观的性质、结构及法 则，指 向 实 在 的 对 象 和 先

验的内容，能够给人提 供 一 种 存 在、行 为 上 的 价

值满足。

舍勒认为，要建立起一门先天且质料的伦理

学，“唯有彻底地扬弃这一旧的成见，即‘理性’与

‘感 性’的 对 立 便 可 以 穷 尽 人 的 精 神”［２］（１１３）。可

见，舍勒之拒绝康德先 天 的 理 性 伦 理 学，并 不 是

要转向那种已为康德所否定的经 验 性 的 情 感 伦

理学———和康德一样，舍勒也拒绝那种尽管是质

料的却是 后 天 的 情 感 伦 理 学，而 是 要 彻 底 取 消

“理性－先天”和“情感－后天”的二元对立本身。

为此，舍勒重新定义了“情感”的 内 涵：情 感 既 不

是主观的情绪，也非“理 性／感 性”对 立 中 的 任 何

一极，而是具有先天性、源初性的绝对情感，它已

经扩展到全部精神生活当中了———“情感”与“理

性”统一在“精神”之中，因此，二者便不再是相互

对立的了。相对于康德用“理 性 的 事 实”来 为 其

理性先天主张做最终论证，舍勒 则 用“现 象 学 的

或纯粹的 事 实”来 为 其 情 感 先 天 主 张 做 最 终 论

证。在舍勒看来，康德所谓“理 性 的 事 实”是“没

有根基的”，因为康德不了解“现象学经验”（本质

直观），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 题：“纯 粹 理 性 的 事

实”如何区别于观察和归纳的事实？又或者，“在

一个‘纯粹理性的事实’与一个单纯的 心 理 学 事

实之间的 区 别 是 什 么？”［２］（８９）而 现 象 学 经 验 能 够

为一门先天伦理学提供作为其依据的“事实圈”，

这种“现象学的或纯粹的事实”就是在 现 象 学 经

验中自身被给予的“质料先天”。

总之，由“申 明 一 门 与 康 德 的 理 性 建 构 主 义

相对立的情感先天论”［１９］，舍勒试图克服 康 德 伦

理学过度的理性主义倾向，为此开启了为“情感”

正名的工作，这一工作所想表达的不仅是伦理学

的精神转向，还有对“理性先天”所包含的生命原

则的批判。康德伦理学推崇“理性先天”，压抑和

束缚情感，否认通过人的情感来把握对象关系的

可能性，把情感几乎都当作主观的东西排除在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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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认识之外，在根本上，这 种 伦 理 学 缺 乏 真 正 的

人类关怀，如同使“（人）处 于 一 间 巨 大 的 机 器 房

中，没有热血，没有欲望，没有爱和恨”［２０］，与充满

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 的 真 实 生 活 相 距 甚 远，它 是

理想的，是可 推 演 的，却 不 是 真 实 的。舍 勒 坚 决

反对“普 遍 草 率 地 对 待 感 情 事 物 和 爱 和 恨 的 事

物”［２１］，认为这种做法荒唐可笑，他写道：“否认整

个情感生活具有任何‘意义’和任何意向‘内涵’，

这种 情 况 只 可 能 在 一 个 心 的 迷 乱———心 的 无

序———达到了一 定 程 度 时 才 会 出 现。”［２］（３８８）康 德

伦理学之推崇“理性先天”，还因为它暗含了这样

一种生命原则：人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存在物。然

而，舍 勒 认 为，情 感 才 是 生 命 本 来 的 实 在 之 所，

“精神 和 世 界 的 存 在 论 要 先 于 所 有 认 识 论”［２２］。

丰富的情感并不是暗昧之物，任何个体都必然通

过情感的绽放来达到对“生存”的 真 实 把 握。有

学者指出，舍勒的情感伦理学曲解 了 康 德 的“先

天”“形式”，其所依据的“现象学直观”，作为道德

认识和道德判断的根基，与康德的“纯粹直观”并

无二致［２３］。事实上，舍勒对康德先天论的诠释是

否符合康德本意并不重要，因为其最大的意义在

于昭示我们，伦理学 应 充 满 对 人 的 关 怀，直 面 人

的情感体验，揭示出 情 感 的 本 质 和 意 义，并 使 人

在情感活动中服从本心的召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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